
智行理财网
社保公司和雇主责任的区别(社保与雇主责任险的区别)

2. 伤残补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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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雇主责任保险的保险竞合

保险竞合指保险事故发生时，数个保险人应给付保险金的对象均为同一人。一般而言

，实务中按以下几个标准判断保险责任的竞合问题：一是以条款规定为准，明示条款

优于默示法律规定。

二是针对性条款优先，如职业责任险属于针对性条款。三是过错责任保险优先，如公

众责任与雇主责任发生竞合，公众责任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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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雇主责任保险和工伤保险竞合

一是未参保工伤保险的雇主责任险的赔付。此时，雇主责任险体现的就是工伤保险的

职能，在理赔时只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和保单约定，在保额范围内计算赔

付即可。

二是已参保工伤保险的雇主责任险的赔付。某商业保险公司雇主责任保险（A）条款

：“第三十二条 发生保险事故时，如有其他相同保障的保险（包括工伤保险）存在，

不论该保险赔偿与否，保险人对本条款第二十八、二十九及三十条项下的赔偿，仅承

担差额责任。

其他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金额，本保险人不负责垫付。若被保险人未如实告知导致保

险人多支付赔偿金的，保险人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回多支付的部分。”

通过上文三个表我们可以发现，工伤保险并不能完全转嫁用人单位的雇主责任风险，

工伤事故中的一些费用仍需用人单位自身承担：如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护理费、一

次性伤残就业基金等。以工亡事故为例，雇主仅承担法律费用。

因此在实务中，对雇主责任险和工伤保险为同一性质且只承担补充责任，保险公司应

向用人单位充分明确的说明提示，尽到如实告知义务。

在实务中保险公司对于已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费率有优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雇

主责任保险的保费，降低用人单位的保险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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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雇主责任保险和其他的人身损害赔偿竞合

雇主责任保险和机动车保险（交强和商业三者险）发生保险竞合的案例：2019 年

10月 24 日，李 X 伟驾驶小型普通客车与正在进行道路清扫作业的李 X

福相撞，造成车辆受损、李 X 福抢救无效死亡。李 X

伟负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李 X 福无责。李 X 福所在的清洁公司在 A

保险公司保有雇主责任保险（李 X 福年满 65 岁，未参保工伤保险），李 X

伟的小型普通客车在B 保险公司保有机动车保险。

李 X 福因工作原因发生事故属于工伤，而李 X 伟交通肇事的民事赔偿责任属于人身损

害赔偿的范围，本案是一个典型的工伤保险待遇与交通事故侵权赔偿发生竞合的案例

。

实务中发生保险竞合的解决方式是过错责任保险优先。本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

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的

规定，由 B 保险公司交强和商业三者险赔偿李 X 福死亡损失。

责任险属于财产保险范畴，雇主责任保险和机动车保险均适用财产险的损失补偿原则

，即李 X 福家属只能获得李 X 福亡故的一份损失，因 B

保险公司交强和商业三者险已经全部赔偿了其损失，A

                                    4 / 7



智行理财网
社保公司和雇主责任的区别(社保与雇主责任险的区别)

保险公司雇主责任险无需再赔偿。

05—

工伤损害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并行

在我国现行司法实践中，一些省的高级人民法院民庭支持工伤损害赔偿与其他一般人

身损害赔偿可以兼得的处理思路。

例如，受害人因享受医疗社保待遇或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了部分或全部医疗

费用，赔偿义务人因侵权应承担的医疗费用能否因此而减免？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认为：受害人因侵权行为造成人身伤害就医发生的医疗费

用，已在其享受的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或者参加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中核销部分或

全部医疗费用的，系其与有

关社会保险机构之间的关系，

赔偿义务人的侵权责任不能据此减轻

。赔偿义务人抗辩从损害赔偿费用总额中扣除有关核销部分医疗费的，不予采纳。

例如，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工伤职工或者因工死亡职工的遗属是否有权在获

得工伤保险待遇后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或者在获得侵权损害赔偿后请

求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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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认为：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参照《重庆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涉及第三方责任工伤保险待遇支付问题的通知》（渝人社发[

2013]77 号）的规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工伤职工或者因工死亡职工的遗

属可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也可请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用人单位支付

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

工伤保险属于社会保险范畴，其本质是国家对劳动者劳动权益的社会保障措施，目的

是将损害负担社会化，实现对劳动者利益的充分保护和快速补偿。

职工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将产生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即工伤保险法律关系

与第三人侵权法律关系。

在法律法规没有作出其他规定的情况下，工伤职工或者因工死亡职工的遗属既可请求

第三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也可请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用人单位支付相应的工

伤保险待遇，即侵权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可以兼得。

浙江省和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的意见都是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并不因为受害

人在社会保险范围内享受到了一定的补偿而减轻，受害人与社会保险机构的关系和受

害人与侵权人的关系两者之间为并行关系，并非相互补充。

同时，认为工伤保险是一种社会保险，在工伤损害赔偿与其他形式的人身损害赔偿发

生竞合的情况下，受害者在通过一般民事侵权法获得民事损害赔偿后，仍然有权依照

《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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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雇主责任也就应该承担起工伤保险的补充责任对其进行赔付，即按照无侵权第

三方的情况，与工伤保险进行竞合处理。但是当侵权人是用人单位时，工伤职工只能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要求工伤保险待遇，不能再以人身损害请求用人单位承

担民事赔偿，这也符合民事诉状中“一事不再理”原则。

对于雇主责任保险和其他的人身损害赔偿竞合情况，作为保险公司，应当依法合规经

营，将承保责任清晰的界定，

在投保时充

分的明确说明，这是保

险公司对保险消费者应尽的法定义务，

也是避免纠纷产生、保护双方合法权益的手段。

同时，也希望国家司法部门能尽快给出更明确的指导意见，从而使雇主责任保险这一

传统险种体现出更多的社会价值，发挥更大的社会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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